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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进一步规范桂林市市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交流工作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
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二十大精神，促进事业单位人才有序流动，

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依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652 号）、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

发〈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若干措施〉

的通知》（厅发〔2020〕4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

定《桂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桂林市市直事

业单位工作人员交流工作的通知》。现对文件相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出台背景。一是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人才工作会议精神的

实际举措。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指出：“要根据需要和实际向用人

主体充分授权，发挥用人主体在人才培养、引进、使用中的积极

作用”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

重要讲话精神，扩大各事业单位的选人用人自主权，规范选人用

人渠道。二是完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政策体系的实际需要。《事业

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明确提出“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可以按

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交流”。截至目前，国家、自治区关于事业单

位人员交流的政策一直没有出台，但实际工作中，我市人员交流

相关工作一直都在开展，因无明确相关政策规范，工作开展缺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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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，政策体系亟待完善。三是规范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流动的有

效措施。当前，事业单位人员交流的实际工作一直在进行，但是，

由于一直没制定人员交流政策，实际工作中存在较多不好把握因

素，客观上对人员交流造成一定障碍。本次出台的文件也是规范

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流动的有效措施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规范人员交流的适用范围。机关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交流到市直事业单位七级及以下管理岗位、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

技能岗位。

（二）明确交流的基本原则。人员交流必须在核定的编制、

职数及岗位设置总量限额内，并在相应岗位空缺条件下进行，交

流坚持工作需要、人岗相适、公开透明、公平公正、程序规范、

择优选用的原则。

（三）规范交流的资格条件。明确了交流人员的健康状况、

工作表现、年度考核和工作年限等条件外，还明确了不得交流的

情形。

（四）规范交流的程序和材料报送要求。

（五）提出相关工作要求，确保工作落到实处，取得实效。

三、主要做法说明

（一）关于人员范围的问题。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交流的范

围扩大到纳入总量管理人员，主要考虑到目前事业单位后勤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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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用人员控制数“老人老办法”、聘用教师控制数、聘用人员控制

数、教职人员控制数、非实名人员控制数等人员实行与在职在编

人员基本一致的人事管理模式，而人员交流也属于人事管理的政

策体系之一，为防止人事管理政策对不同人员执行不一致而出现

后续矛盾，因此将此类人员一并纳入考虑。

（二）关于人员交流的条件。明确了市直单位之间工作人员

交流应具备的资格条件，把秀峰区、七星区、叠彩区、象山区、

雁山区等五城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纳入市直单位之间交流，主要

考虑是五城区编制使用由市级编办统筹进行管理。明确了市直事

业单位内部、事业单位间经费形式逆向交流应具备的资格条件。

明确了市直事业单位从市外机关事业单位交流应具备的资格

条件。

（三）关于不得交流的情形。主要考虑工作连续性要求，党

纪政务处分查处情况，交流人员工作表现、年度考核情况，交流

人员个人档案记载情况，交流到新单位任职回避情况等等，明确

不得交流的情形。


